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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鹏同志逝世
中共中央 全国人大常委会 国务院 全国政协讣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
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
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
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
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
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第十三届、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
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第九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李
鹏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9 年 7
月 22 日 23 时 11 分在北京逝世，享年
91岁。

李鹏同志 1928 年 10 月生，四川
成都人。他出身革命家庭，幼年时父
亲英勇就义，少年时期受家庭影响，
主动接受革命思想，立志投身革命事
业。1941 年 3 月，他到延安参加革命
工作，接受革命理论和科学文化知识
教育，1945 年 11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解放战争时期，他响应党组织号召奔
赴前线，历任晋察冀电业公司技术
员，哈尔滨油脂厂协理、党支部书
记。1948 年 9 月，根据党组织安排到
苏联留学。1955年回国后，他主动要
求到基层工作，历任丰满发电厂副厂
长、总工程师，东北电业管理局副总
工程师、调度局局长，阜新发电厂厂
长。1966年至1979年，历任北京供电
局党委代理书记、革委会主任，北京
电业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文化大
革命”期间，受到冲击，但他坚持党性
原则，实事求是，进行斗争。1979年4
月起，历任电力工业部副部长、党组
成员兼华北电业管理局党组书记，电
力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水利电力

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他创造性地
贯彻党中央“电力要先行”战略，提出
电力适度超前发展，推动我国在电站
建设和电力生产、电网管理等方面取
得长足进步，是我国电力工业的杰出
领导人、核电事业的重要开创者。
1983 年 6 月，李鹏同志任国务院副总
理，1985 年 9 月在中共十二届五中全
会上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
记处书记。他分管能源、交通、重点
建设项目等工作，参与研究“七五”计
划能源交通方面的发展方针，推动建
立综合统一的交通运输体系和基本
建设体制改革，加快重大技术装备研
制步伐。1987年11月，李鹏同志在中
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
治局委员、常委，同月在六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上被任命
为国务院代总理。1988 年 4 月，在七
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
务院总理。他坚决贯彻治理整顿和
深化改革的方针，探索对国民经济进
行宏观调控的新手段和新方法，推动
我国经济摆脱困境、进入新的发展时
期。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中，
在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无
产阶级革命家坚决支持下，李鹏同志
旗帜鲜明，和中央政治局大多数同志
一道，采取果断措施制止动乱，平息
反革命暴乱，稳定了国内局势，在这
场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斗
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89年6月中
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作为以江泽民
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
成员，李鹏同志高举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深入
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
线方针政策，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殚

精竭虑。1992年10月，李鹏同志在中
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
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3年3月，在
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再次被
任命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同志发
表南方谈话后，他积极支持、宣传和
贯彻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的思想主
张，坚决贯彻党的十四大精神，加快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步伐，扩
大对外开放，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
在党中央领导下主持制定“九五”计
划，布局建设一批国家重大项目，推
动 国 民 经 济 持 续 快 速 健 康 发 展 。
1997 年 9 月，李鹏同志在中共十五届
一中全会上又一次当选为中央政治
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
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当选为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到中央工作后，李鹏同志兼任
国家教育委员会主任、国务院环境
保护委员会主任、中央专委会主
任、国家科技领导小组组长、中央
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科
技、教育、环保、外交和国防工业
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他贯彻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和优
先发展教育战略，大力推进科技体
制、教育体制改革，认真落实知识
分子政策，提高了国家整体科技实
力，为改革开放各条战线输送了大
批人才。他强化环境管理，在实践
中完善环境保护基本国策和“三同
步”“三统一”战略方针，为初步走
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保护道
路作出重要贡献。他坚决贯彻执行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高举和
平共处五项原则旗帜，组织、参与
大量卓有成效的双边、多边外交活
动，为开创全方位外交新格局作出
重要贡献。他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关
于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方针政
策，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参与
领导香港、澳门回归各项工作。他
在三峡工程科学民主决策和建设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积极支持推动我
国载人航天事业发展。李鹏同志是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
开创者、忠实践行者、积极推动
者。他始终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
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统筹
推进财税体制、金融体制、价格体
制、外贸体制、社会保障制度和国
有企业改革，稳定农村政策，支持
经济特区发展，平稳推进计划经济
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
变，为 20 世纪末我国初步建立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挥了重要作
用。李鹏同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民主法治建设的重要领导者。他担
任宪法修改小组组长主持起草宪法
修正案草案并经全国人大通过，以国
家根本大法形式确立了邓小平理论
的指导思想地位，明确依法治国的基
本方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
济制度和分配制度以及非公有制经
济重要作用等内容，任期内审议通过
法律和有关法律决定草案百余件，推
动了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形成。李鹏同志
对人民群众特别是困难群众饱含深
情，高度重视扶贫工作，十分关心国
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冷暖。

2003年3月，李鹏同志不再担任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职务。从领
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
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
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
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李鹏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
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
事业奋斗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
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学习他
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
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为决胜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李鹏同志永垂不朽！
据新华社

李鹏同志遗像。 新华社发

我省行政执法今起全程留痕全程监督
本报讯 辽沈晚报、聊沈客

户端主任记者经淼报道 眼看着
公共绿地里，豆角茄子辣椒一簇
簇“支棱”了起来，园区的住户
们迷糊了：“这不是大伙儿的公
共草坪么，怎么变成个人家的菜
园子了？”接到园区里居民的投
诉，执法局来了劝：“你清理了
吧，不能占用公共绿地啊。”“菜
园子”主人说啥不干……执法局
依法下发清理通知，并最终联合
社区、物业对侵占公共绿地的菜
园子进行了清理。

这 件 事 发 生 在 沈 阳 市 浑 南
区，就在不久之前的 7 月中旬。
浑南区城乡建设综合行政执法中
心站东街道执法二大队副大队长
肖井海时常遇见类似的情况，不
配合执法，更有甚者，明明是合
法合规的执法工作，由于触碰到
被执法方的切身利益，被执法方
还会反咬一口，说执法人员打人
骂人。如果没有有效的证据，双
方各执一词，无法说清楚孰是孰
非。可是现在这个烦恼在执法中
很少见，这得益于执法人员几乎
人手一个的“执法记录仪”。

7 月 23 日，从 2012 年即在沈
阳市浑南区城乡建设综合行政执
法中心工作的肖井海向记者展示
了 这 个 “ 执 法 记 录 仪 ”， 黑 色 ，
银行卡大小，有摄录窗，平时可
以别在执法者胸前，不用手持，
也不需要另外的人协助使用。目
前，所有浑南区综合执法人员人
手一个，只要在工作时间，这个
执法记录仪就挂在胸前保持“工
作”状态，在执法中，所有人员

的言行举止，这个记录仪全都可
以客观“捕捉”，并实时上传到
公共平台，执法人员不能干预仪
器工作，无法自行下载，更不能
进行修改。

这是行政执法全程记录的有
效手段之一，从行政执法工作人
员 的 角 度 ， 其 执 法 过 程 得 以 记
录，避免了遇到“不合理投诉”
时有口难辩。而从公民、法人和
其他组织的角度，“执法全过程
记录”同样是最为客观的手段，
它将保证行政执法全过程得以真
实再现，规范行政执法程序，从
而更加促进行政执法机关严格、
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有效保
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
益。

未来，我省将有越来越多的
行政执法部门采取多种方式，实
行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近日，
省司法厅消息，我省全面推进依
法 行 政 工 作 领 导 小 组 日 前 印 发

《辽宁省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实
施办法》，提出要推行行政执法
全过程记录制度建设，规范行政
执法程序。该实施办法自 7 月起
施行。

那么什么是行政执法全过程
记录？据介绍，全过程记录是指
行政执法机关及其执法人员通过
文字、音像等记录方式，对行政
执法的程序启动、调查取证、审
查决定、送达执行、归档管理等
行政执法全部过程进行跟踪记录
的活动，做到执法全过程留痕和
可回溯管理。全过程记录特点是
实时化、全过程、全覆盖，是智

能执法、精准执法的重要支撑，
同时对行政执法人员和行政相对
人实现双重监督。根据规定，应
加强行政执法信息化建设，在行
政执法信息系统中全过程进行文
字、音像记录，提高执法效率和
规范化水平。

该办法对行政执法的“程序
启 动 、 调 查 与 取 证 、 审 查 与 决
定、送达与执行”等环节都做出
详 细 规 定 。 如 调 查 与 取 证 的 记
录，行政执法人员应在相关调查
笔录中对执法人员数量、姓名、
执法证件编号及出示情况进行文
字记录，并由当事人或有关在场
人员签字或盖章。行政执法人员
在执法过程中对告知行政相对人

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申请回
避、听证、申请复议、诉讼等权
利的方式要进行记录。

同 时 ， 实 施 办 法 要 求 强 化
“ 记 录 保 存 ”， 防 范 “ 意 外 丢
失”。行政执法机关应建立健全
执 法 全 过 程 记 录 管 理 与 使 用 制
度，明确专人负责全过程记录文
字和音像资料的归档、保存和利
用。若“不按规定储存或维护致
使执法记录损毁、丢失，造成严
重后果的”，将依法给予行政处
分，甚至追究刑事责任。根据规
定，当事人根据需要申请查阅、
复 制 相 关 执 法 全 过 程 记 录 信 息
的，依据相关规定办理。

沈建全流域治水格局
水质考核不达标
或将扣款问责

本报讯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
端记者张阿春报道 沈阳将全市省
考以上 17 个断面中涉及的 35 条主
要河流设置为 54 个考核断面，建
立各县(市)、区辖区内河流出入境
断面水质对比监测考核制度，形成
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联动的全
流域治水格局。

近日，《沈阳市区域河流断面
水质综合考核实施办法 （试行）》
发布，其中明确，由市生态环境局
负责，对各县(市)、区辖区内水体
出入境断面水质每双周开展一次对
比监测，对各县(市)、区辖区内断
面水质每双周进行一次评估、考
核。根据监测结果，按达标和不达
标分两组进行分别排名，对达标组
排名靠后的进行考核预警，对不达
标组排名靠后的进行扣款问责。

此次区域河流断面水质综合考
核范围包括全市 13 个县(市)、区政
府或管委会。水质考核指标包括化
学需氧量、生化需氧量、高锰酸盐
指数、氨氮、总磷、氟化物六项。

此外，还将对各县(市)、区辖
区内各水体出境断面水质监测结果
与入境断面水质监测结果进行对
比，对水质出现恶化的亮红灯，根
据恶化程度进行排名，并按环比水
质变化情况进行排名。市生态环境
局将向出入境水质对比监测恶化河
段县(市)、区下发督办单，由属地
县(市)、区人民政府组织进行全河
段自我详细排查，并限时完成问题
整改。辖区断面水质考核结果与经
济处罚和生态补偿相挂钩。

相关新闻

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等行政执法需进行法制审核

本报讯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
主任记者经淼报道 省司法厅消息，
于本月开始施行的《辽宁省重大行
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办法》（以下简
称《审核办法》）明确，行政执法机关
在作出重大行政执法决定之前，由
该行政执法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
构对其合法性、合理性进行审核。
省司法厅有关人士解释，推行重大
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通过
互相监督的查审分离模式，实现执
法监督关口前移，以从源头上规范
行政执法行为，确保行政执法机关
作出的每一项重大执法决定都合法
适当，为决策提供法制保证。

《审核办法》规定，各级行政执
法机关在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
强制、行政征收征用、行政检查等行
政执法行为中全面推行法制审核制
度。根据《审核办法》，具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应当在作出决定前进行
法制审核：涉及重大公共利益、可能
造成重大社会影响或引发社会风险
的；直接关系行政相对人或第三人
重大权益的；经过听证程序作出行
政执法决定的；案件情况疑难复杂，
涉及多个法律关系的；其他法律、法
规、规章规定应当进行法制审核的。

法制审核人员与审核有直接利
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